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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为一门实践哲学，儿童哲学自身的使命和意义就在于，它本质上就是道德人

类学，即讨论儿童如何更好地成人。要在道德人类学的视野审视儿童哲学，首要的任务是阐

明道德人类学是以对“人自身的认识”为旨归，由此勾连起儿童哲学与道德人类学之紧密关

系。基于儿童哲学的实践品质，探究儿童哲学为何要回到对儿童本身的自我塑造的形式

———“玩”的反思，从而洞察“玩童”作为儿童之经典形态及其所具有的哲学意蕴，对于

真正反思儿童哲学的基本理念和实践的建构性具有的积极意义，以此证成儿童哲学作为道德

人类学之一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理解和实践儿童哲学之理念的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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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丰富的社会生活是道德哲学理论探索与实践展开的坚实基础，正如麦金泰尔所言：

“任何一种道德哲学都以某种社会学为前提。”
○1
 (P31)道德的社会化为道德人类学聚焦于

对人的道德考察——基于描述伦理学的反思提供了依据，科尔伯格依据儿童的道德判断力形

成与其在家庭以及社会化的生活场域中的关系，提出三个习俗水平和六个发展阶段的理论，

所揭示的东西就是康德意义上的“关于人的知识”的人类学。即“一种系统地安排的关于人

的知识的学说(人类学)，可以要么是生理学方面的，要么是实用方面的——生理学的人类知

识关涉大自然使人成为什么的研究，实用的人类知识则关涉人作为自由行动的存在者使自己

成为或者能够并且应当使自己成为什么的研究”
○2
 (P114)。道德人类学以及以规范性为标志

的道德哲学，虽然都是对应然知识的揭示，但其方式和目标却有所区别。毕竟，“道德哲学

是关于应然的知识，或者说是运用那些理应决定自由意志下的行动者之选择的规则”
○3
 (P4)。

而道德人类学则呈现行动者本身的道德判断，以及道德行动背后隐含的习俗、知识及其动态

发展过程。所以，就“关涉人作为自由行动的存在者使自己能够并且应当成为什么”而言，

道德人类学有自己独特的学科使命和实践目标。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儿童哲学因其核心问题就是讨论儿童如何更好地成人，所以它本

质上乃是道德人类学。在道德人类学视野下审视儿童哲学，即将儿童哲学纳入到对“应然知

识”以及“自由意志下的行动者之抉择规则”这一研究视域，全面审视儿童哲学作为实践哲



学的使命与意义。对此，我们不能回避两个问题：其一，为何儿童哲学本质上应该划归道德

人类学？其二，儿童哲学的实践如何体现道德人类学的基本品质？这两个问题实际上是为了

更好地回答儿童的自主成人和自我塑造是如何完成的？基于此，首要的任务是阐明道德人类

学为何要以“认识人自身”为其旨归，进而才能明晰儿童哲学与道德人类学之关系，再基于

儿童哲学的实践品质以揭示其与道德人类学之内在关联。 

一、以“认识人自身”为旨归的道德人类学 

以道德逻辑在一般性的社会理论层面，推进对人之认知、意志、行动之道德意涵的研究，

是道德人类学之可能性前提，或者说，道德哲学与人类学之研究目的，是基于对人本身的探

究之殊途共归。所以，康德哲学把部门哲学(以知识论、伦理学和宗教学)的问题最终归结为

人的问题，对人的自我认识是其哲学的最终归宿。他认为其部门哲学以回答三个核心问题为

其根本课题：我能知道什么(由知识论回答)、我应该做什么(由伦理学回答)、我可以希望什

么(由宗教学回答)，这三个问题最终归结为一个问题：人是什么？实际上，最后这一个问题，

是儿童哲学必须面临的核心问题，因为儿童哲学的起点即是对人的定性评估。或者说，儿童

哲学首要的任务就是确定，人何以为人？而将要自我实现的那个“人”也就是对康德意义上

的“人是什么”这一问题的落实。 

康德之哲学意义，即全面而深入地回到古希腊“认识自己”这一古老命题，思路指出了

对“人是什么”的认识，并最终限定由哲学及其部门哲学问题来回答。“我能知道什么”与

人的认知能力相关，人有感性、知性和理性三种认知能力，分别能给出“我能知道什么”的

答案。如果人是一个彻底的“感性”存在者，缺乏任何知性思维——借助于知性概念来对感

性知识进行综合统一的能力，那么就不可能“知道”所有那些“只能借助于概念来把握”的

科学知识。反之，那些号称自己拥有超越“知性”之理性能力的人，则很有可能会僭越“科

学知识”的限度，陷入“幻相”推理。因此，“我能知道什么”需要有一种关于“人是什么”

的人类学知识做基础，可能知道哪些对象是人类的知识能力可以认识的，哪些对象是人类的

知识能力根本不可认识的。基于人类学的客观事实，我们明确了人类知识的限度，人类知识

的限度就是人本身的限度。 

对于何以能够区分人类知识的限度，而不是过度迷信所谓的“科学知识”的唯一性与真

理性，甚至避免以纯粹的实证性科学知识来消解人之为人的意义和认知限度，是作为一门哲

学的人类学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如果说基于现代科学概念及实证方法对人类认知的研究与

评判，已有一套可视化的模式及可评估的预期，那么人类学因其将人之生活面临的所有境遇

纳入其视野而给予了人类认识活动的多重视角，这是道德人类学对于世界认知的可能性之有



效拓展。 

所以，关于“我应该做什么”的伦理学问题跟“人是什么”的人类学问题密切关联。只

有对于一个既存在于感性的现象界以受自然因果律支配的人而言，才需要自我限制自己的行

动；也只有对于一个同时能够作为本体界的自由存在者而言，才有超越现象界的因果限制作

为自由存在者的希望。对于天使和上帝而言，他们存在于“天界”，完全没有感性存在的约

束，因而不存在“应该”的问题。对于完全受感性存在支配而无自由能力的人而言，也不存

在“应该”的问题。只有当存在于感性与本体“两界”，在自然因果律和自由因果律之间可

做出自主选择的人类而言，才存在“应该做什么”的问题。所以，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的

奠基》一书中明确地论证了他的伦理学有一个“真正的理性部分”和一个“经验性的部分”。

真正的理性部分就是“道德形而上学”或“纯粹的道德哲学”，“经验性的部分”，就是“实

践的人类学”(praktische Anthropologie)。 

人类学(Anthropologie)虽然有科学的、哲学的或文化的人类学之分，但都是以不同的方

式来确认“人是什么”，人是“从哪里来”以及到“何处去”这些关于人自身的认识问题。

因此，人类学如果可以有一个“知识论的”定义的话，即就是关于人的自身认识的知识学。

而康德伦理学的“经验部分”——“实践的人类学”却不是仅仅关于“人是什么”的知识，

而是从“经验”中确证人是如何“实践”为人的。也就是说，“人是什么”这个哲学的最终

问题，要从人在“实践”中如何“成为一个人”的“经验”中来确证。 

由此也就明了康德的伦理学体系：《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从“通俗的伦理处世智慧”(经

验)中把“伦理学”从“世俗伦理”(或“习俗伦理”)提升到“道德形而上学”的层面，以便

形成“普遍有效的伦理原则”；《实践理性批判》从纯粹理性的“实践运用”来证明普遍有效

的伦理原则如何在人类作为本体自由的存在者(意识到人是这个层面上的自由存在者才是人

的尊严之所在)的自我立法(自律)中才真正变成一个有道德和伦理约束力的有效规范，以范导

人类的“实践”(成为一个真正的自由存在者的“道德实践”)；所以在康德最为系统的道德

哲学专著———《道德形而上学》中，“德性论”就是人之为人的真正“实践”，是康德所

确立的道德形而上学及自律原则在个人“成德”也即在个人“成己成人”中的“实践运用”。

康德伦理学与人类学的关系最终表现为伦理学作为纯粹的伦理形而上学不能建立在人类学基

础上，但最终必须运用于人类学
○4
。康德的这种“实践的人类学”实质上就是“道德的人类

学”。 

道德哲学的实践运用不仅仅在于道德判断、道德行动、道德评价等环节，也存在于道德

主体的自我成就之过程中。人的自我成就，是一项事业，它代表着自我的实现与完成，即人



之自我塑造，一方面是作为人类学意义的，一方面是作为伦理学意义的。人类学意义的人之

自我完成，是一个社会化的过程，而这一过程同时也蕴含了人的伦理塑造之完成。而这项事

业就肇始于儿童及其自我实现的开启，或者说，道德人类学视野的第一焦点，是儿童之“成

人”问题。 

二、导向道德人类学的儿童哲学 

康德明确地讨论“道德人类学”与儿童“如何成人”的关系，是在《实践理性批判》中

的“方法论”部分。对儿童的道德教育一般强调要通过“道德榜样”的作用，来引导儿童向

“榜样”学习如何“做人”。但康德坚决反对这一“方法”，因为他坚信，人是一种理性的

存在者，理性存在者的标志就是能够在“实践”中运用“纯粹理性”而为自己做人做事确立

一个理性的“行为原则”，这个行为原则要具有“道德性”，就必须与普遍法则相一致。他

说：“现在很清楚的是，唯一使各种准则真正成为道德的并赋予它们某种道德价值的那些规

定意志的根据，即法则的直接表象以及对法则作为义务而在客观上必然的遵守，都必须被表

象为行动的真正动机；因为否则固然会导致行为的合法性，却不会导致意向的道德性。”
○5
 

(P205)于是，康德坚决要求，儿童的道德教育，也必须是培养儿童自身的理性运用能力，让

其在理性能力的训练中学会自我立法，这样才能真正地学会自主成人，成为一个真正的自由

存在者，体现人之为人的尊严。这在康德的道德哲学体系中，被称作下降之路，即要先掌握

道德形而上学的原则，然后才能将其运用于实际的社会生活之道德领域。 

人之为人的这种真正的自由与尊严是儿童哲学之实践的最终目标，并且“这种自由的培

养从童年开始一直进行到年轻人结束一切教育为止。”
○6
 (P472)这一认识相对而言是明确的，

也是现实，甚至是现代教育最为核心的事实。我们还必须看到，这种培养理念实际上是要求

回到儿童本身，以激发其自身内在的理性精神，通过自身理性精神的彰显以成就“人为自我

立法”之可能，而落实到实际的生活与生命活动之中。所以，“就对理性的完善来说，人们

必须以苏格拉底的方式进行。也就是说，苏格拉底称自己为其听众的知识的助产士，在其由

柏拉图在某种程度上为我们保存下来的对话中提供了榜样，即在年长的人们那里，人们自己

就能够从其自己的理性中引出好多东西。孩子们在许多事情上不需要使用理性。他们不必对

一切都推理。对于应当使他们受到良好教育的东西，他们不需要知道其根据；但一旦涉及义

务，就必须使他们知道根据。不过一般人来说，人们必须注意不是把理性知识灌输给他们，

而是从他们里面引出理性知识”
○6
 (P477)。虽然孩子们更多地根据本能和冲动等自然性来行

动，而对于理性知识，确实需要从他们自身以引导出来，“一起做哲学”不是讨论具体的哲

学问题，而父母、老师或职业教育者要陪着儿童一起从日用常行中去把捉先验理性对人自身



的规定，那逐渐将理性引导。儿童哲学之实践就是“陪儿童一起做哲学”，这与道德人类学

具有本质的一致性。 

对儿童理性的培养，虽然也要基于一定的外在形式，但关键在于儿童自身有着天赋的理

性能力，因此，理性精神的培育作为哲学之于儿童的意义就在于，这本身就是其成长的需要。

我们只不过是为了加强这种需要的现实化。在儿童哲学的两种代表性致思理路中，李普曼的

儿童哲学以“儿童能够学习哲学”为前提，倡导以逻辑思维的培养来提升儿童的理性精神，

从而帮助其摆脱实用主义教育观的思维固化，实现对自我学习的理性反思，进而培养儿童全

面的哲学思辨能力
○7
；马修斯则以“儿童本身就是哲学家”为前提，凸显儿童先天具足的哲

学思维能力和特征，强调儿童哲学要以保护和引导儿童的哲学思考、好奇心为主要目标
○8
。

驱动儿童不断思考的就是其好奇心，人类先天地具有求知欲，所以儿童的困惑主要来自于对

未知事物的好奇及其思考。思考本身就是孕育理性的前提，因为理性不在于行动，而在于意

志理性精神的培养，本质上是对人之意志能力的规训。儿童哲学的积极意义就在于，基于对

儿童的思维特征和成长规律的尊重，一方面探究儿童的哲学思维和道德意识，洞察儿童成长

之秘密；另一方面，是基于儿童成长之规律和需要施与儿童应有的尊重和哲学的合作，与之

一起完成其成人之过程。无论侧重哪一方面，都必须以回到对儿童自身的关注为前提。所以，

儿童哲学内在的发展逻辑要求其必须回到以儿童为基本对象的研究之中，也就是说，要回到

儿童自身的哲学形态与特质。它强调儿童自身的学习能力不仅仅是感性层面对“榜样”的模

仿，更是在这种模仿性的学习中具有学会自我立法，确立行为原则的能力，这是康德“方法

论”部分最重要的内容和观点。这种立法能力是与普遍法则相一致的能力，这在科尔伯格的

儿童道德意识发展的心理学中应该说是得到了科学的“证明”。主要体现于从习俗道德向后

习俗道德的转变。这一话题之所以引起哈贝马斯(JürgenHabermas)和阿佩尔(Apel，K-O.)等

当代著名哲学家的探讨，原因就是儿童的这种道德能力，最终通向一种普遍的道德人类学。 

不难发现，普遍的道德人类学蕴含了儿童哲学之基本要素，如建立于道德人类学基础之

上的儿童道德能力之阐释，则一方面可以弥补道德心理学的实践确证之缺失，一方面还能充

实于道德发生学的理解。儿童的道德意识究竟来自何处？这样一个问题就不仅需要源自心理

学的实验与讨论，也需要基于道德人类学的洞察与探析。根据“伦理”与“习惯”两概念之

词源关系即可判定，伦理本身就源自习惯。据此可见，个人的德性实际上与其所处的文化环

境和接受的价值观念有着紧密联系，道德人类学对此会做出深入的阐释。 

儿童哲学本质上也是对人的认识，或者说是对儿童的认识，这决定了它必然要深入到儿

童背后，去考察其存在的形态、行为的根据、思维的特征、内在的逻辑与目的。所以，一方



面，儿童哲学必须要克服纯粹的理论建构所推崇的概念演绎，因为这可能对儿童哲学的整体

研究而言，是一种隔靴搔痒；另一方面，儿童哲学本身就要求研究与实践紧密结合，而体现

其实践诉求对于理论的反证。所以，我们不能仅仅将儿童哲学的应用看作实践，而应该将儿

童哲学的理论探讨本身看作一种实践，因为它是源自于道德人类学的内在性而展现的特质。 

三、儿童哲学的实践彰显道德人类学的内在品质 

作为一门实践哲学的儿童哲学，它与道德人类学保持着内在的一致性，即通向人何以成

人这一根本课题。无论是李普曼之儿童哲学教育，还是马修斯之儿童有哲学思考，都力图揭

示哲学对于人之为人的重要意义。前者强调通过哲学教育(主要是逻辑思维训练)来培养儿童

更好的综合素养，以便于更好地成就自我，而后者强调要保护儿童(幼童)的哲学思考和好奇

心，使之更好地成长成才(成人)。只不过两者因为各有偏重，因而也各有局限。 

所以，道德人类学视野的儿童哲学，首先是回到儿童本身的自我塑造层面，以强调其自

我学习的功能，这也是出自对儿童的自由意志的尊重。尊重儿童是尊重其作为人这一本质。

“人作为个体是自己与自己相关的。他具有他的个别性和他的普遍本质这样两个方面。就此

而言，他对自己的义务一部分是维护他的身体，一部分是把他的个别本质向他的普遍本性提

升，即自我教养。”
○9
 (P351)黑格尔说得非常清楚，就是通过自我教养以提升其普遍本性，

这是人自我发展的本质要求。事实上儿童的成长经常受到干扰和侵犯，比如对儿童的“玩”，

我们把爱玩、好玩的儿童称为“顽童”，认为这是淘气、顽皮，是消极的。实际上，现在已

经被普遍接受的意见是，“玩”对于儿童来讲，意义是全方面的，主要需要监管的是“玩”

的方式和内容。所以，回到儿童本身的自我塑造层面，要理解的是他们自我塑造的形式本身

就是“玩”，特别是在幼童阶段。而进入到少年阶段，实际上他们外在形式的“玩”主要表

现为一种消遣，而真正对于“玩”的哲学理解，其实是让他们在玩中学习，在学习中玩，也

就是把那种知识灌输式的学习形式转变为快乐的、激发趣味的、体现儿童身心特点的活动，

以此来将学习和“玩”进行有机结合，从而让儿童改变学习的态度、方式，进而提升其质量，

真正实现探究性学习、兴趣驱动式学习。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回到儿童本身，就是改善

他们“玩”的状态、目标、形式和质量，以为之提升其学习而助力。这也就是从事实本身出

发，基于对儿童成长的基本状况来讨论如何更好地洞悉儿童之成长秘密，并以尊重其成长之

“逻辑始点”即自由意志为起点。 

其次，儿童哲学的实践品质以提升儿童的人性为目标。在康德式的道德哲学体系中，一

直强调“人是目的”的理念，因为人的行动，无论是自我人格中的人性，还是他人人格中的

人性，必须在任何时候都被当作目的，而不仅仅当作手段来使用
○10
 (P437)。康德将发展自己



的才能定义为对自己的积极义务，把要帮助别人定义为对他人的积极义务。家长、老师或者

成年人，就是要以对他人的积极义务为目标，参与到儿童的自我成长(成长本身是最大的提升)

和提升之中。“属于人之生命、为了人之生命的教育活动的展开至少包括两个既相对立又相

依存的方面：一方面是就每个个体生命而言强调先天赋予与自我生成……另一方面则强调个

体生命的后天学习与外在生成。”
○11
实际上，这进一步明确了儿童哲学的实践功能，它是以

激发儿童自身内在的积极因素为主导，以帮助儿童实现自我人性的提升，并最终促进儿童自

主成人和自我塑造为目标。正是在这一基本品质的要求之下，无论是改善我们的语言，还是

改变与儿童在一起的态度，甚至是如何更为全面地、系统地、彻底地从教材、教法、方式、

考核目标等工作改善对儿童的教育，才具有了真正的价值根据和规范引领。 

再次，道德人类学视野的儿童哲学实践，最终要回到“人是什么”这个主线，以回答长

期以来在伦理学的理论框架下被讨论的话题。无论是孟子的人禽之辨，还是西方哲学对人的

本质性定义的探索，实际上我们最后不得不诉诸于道德哲学。在黑格尔的中学哲学讲义中，

广泛地涉及了道德、法、义务等道德哲学概念，而要求学生对这些知识的学习和讨论，实际

上是为了对其进行理性与道德的启蒙。也正是这样的传统得以在欧洲延续，所以我们才能感

叹法国高考作文题目浓厚的哲学底蕴与思考的深度、视域的宽度。这是对“人真正是什么”

以及“人应该如何活”等道德哲学核心问题的真正切入，而切入的方式不是告诉儿童具体的

答案，而是带着他们去思考，以概念来建构体系化思考，以思想来反思对象化存在，以意志

来设定原则，以行动来诠释理念，以体验来促进求知。所以，黑格尔坦言：“纯粹意志不关

心任何一种特殊性。只要意志关心特殊性，它就是随意性，因为，它具有某种有限的旨趣，

从自然冲动和偏好中得到它的各种规定。这样的内容是被给定的，而不是绝对地通过意志设

定的。因此，意志的原则就是它的自由得到实现和维护。”
○9
 (P322)维护意志的自由、实现

意志的自由，是儿童真正从玩、玩童到成人的真正目的。当我们再次回顾人所要经历的阶段，

我们没有理由怀疑对于个人而言，建立自我的自由和尊严是一生追求的终极目标。“人是一

种自由的存在。这构成了他的本性的基本规定。”
○9
 (P323)这是道德人类学基于儿童哲学之

核心问题的价值奠基，也是道德人类学之内在品质要体现为真正的人类实践之集中表达。 

所以，从超越教育学和心理学的科学意义对儿童“玩”之反思，进而明确“玩童”本身

所具有的哲学意蕴，是“玩童哲学”作为一种对儿童哲学基本理念和实践反思的建构性的致

思路径，而其作为道德人类学之一重要组成部分，并从人类学这一宏大视野来审视其实践品

质，以此洞开我们对于儿童哲学本质性问题的认识，从而改变我们在究竟“什么是儿童哲学？”

这一问题上的纠缠和含混。或者说，正是基于道德人类学的视角，才可能以正视儿童“玩”



之本性进展到以“玩童”来对儿童进行精准定位，以此促进我们对儿童哲学的多侧面探析。 

透过“玩童”这一形态对儿童哲学的全面反思，并未脱离经验本身，毕竟，“我们的认

识的最初源泉就是经验”
○9
 (P306)。因此，基于“玩”这一经验事实之于儿童的哲学意义，

切入对儿童哲学基本理念和实践的批判性思考，这是建构“玩童哲学”的契机和选择。儿童

哲学的实践品质引导理论探讨的方向，实践的真正涵义就是引导我们去更为深入和客观地认

识我们自身，每个人心里都藏着一个曾经的自己，亦即童年的自己。所以，回到儿童本身，

关注其从“玩”中展现的生活样态，以及基于生命本身的哲学形态，才能理解为何在儿童哲

学的理论探究方面，对于儿童本身所具有的“哲学性”才是更为根本的问题。亚里士多德之

所以坚定地把人类的“生活”(bios) 进程看作是“实践”(praxis) 而不是“制

作”(poiêsis)，原因就在于“生活并不是要达到一些自身之外的结果的工具性过程，而是根

本上由自我实现构成”
○12
 (P113)。儿童的生活是这种“自我实现”说最典型的范本，因为儿

童的生活不为任何生活之外的后果所虑，其根本目标就是“成人”，即“自身的实现”。在

此意义上，儿童哲学本质上就是“实践的人类学”，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希望藉由对“玩童”

的分析，把握儿童成长的“本原”形态。以此来重构儿童哲学的基本理念和实践，才能获得

更为广阔和坚实的人类学基础，更准确地说，只有将儿童哲学纳入到道德人类学视野，才可

能真正洞悉儿童哲学的本质性内涵。 

对于人本身的探究是人类永恒的事业，因为我们必须在思考“人如何才能更好地成人”

的道路上前行，即便艰难，即便痛苦，仍初心不改。就像柏拉图所认为的那样，人必须从伦

理角色向“人”过渡，实际上这是告诫我们要真正去思考生活幸福不是一般的感性形式，而

是要坚定地创造“人之为人”的事业。儿童哲学关心儿童如何成为更好的儿童、更好的人，

或者“更好地成人”等核心命题，其旨归就是坚守人自身自我塑造和自我创生的“自由规

律”。“苟日新，日日新。”中国的先哲用“新人”的观念激励我们不断自我重塑与超越，

其可能性正是对自我童年所展现的哲学品质的坚守和发扬，“玩童”之哲学就是为了促进我

们全面地认识儿童，特别是“哲学地”认识儿童。童年或者儿童，作为一个社会学概念的意

义是我们开始全面地审视儿童之于人类历史、文化和未来的重要意义。现在将其作为哲学的

概念，我们是力图从道德人类学的视域，将儿童的哲学意义与人类学意义有机结合起来，充

分认识儿童对于我们人类的道德事业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儿童在无功利、无成人的各种“心

思”干扰中展现其自然的“玩”，不仅符合自然因果律，也符合自由规律。这是自我塑造、

自我造就的基础。成年人对诸多困扰，特别是一些特殊的道德境遇下的纠结和痛苦，就是因

为我们过多地抛弃了童年本身的纯粹性，反而被生活的杂多经验所拘囿，也被无知和无妄所



影响。在自我重塑之路上，失去了生活原有的本色、本真和本元，这是对人的原生性品质的

背离。 

所以，根植于坚实的生活基础，才能真正回到儿童本身。回到儿童本身，即是切实以儿

童自身的尊严和自由为基本依据，探讨人之为人的可能性和意义，由此，儿童哲学才能获得

坚实的基础。也只有回到儿童本身来讨论其成人这一核心问题，才能联通道德人类学与儿童

哲学，使得儿童哲学跳出狭隘的“哲学教育”甚至是“单一哲学部门知识的教育”这一视角，

回到道德人类学奠基的儿童哲学之实践的广阔基础之上。也只有达到这个目标，对儿童哲学

基本理念和实践的反思才算是获得了坚实的基础与可实现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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